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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委托方函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承蒙委托，京东大数据评估系统为标的物提供当前市场价格参考。 

标的物名称：位于武昌区中北路 233 号世纪彩城 B 区怡苑 2 单元 7 层 1 号房产 

该标的物建筑面积为 126.2 平方米，系统依据标的物已有信息，参考当前市场价格参数，

综合分析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各种因素，依据有关标的物估价的法律法规，遵循独立、客观、

公正、合法、谨慎的评估原则，依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运用市场主流评估方法，结

合大数据模型算法对标的物进行评定估算，在满足本次评估全部假设和限制条件下，确定标

的物在价值时点 2018 年 7 月 24 日的市场价值为 RMB301.618 万元，以下是评估结果明

细表。详情请阅读房地产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明细表 

标的物名称 建筑面积（m²） 评估单价（万元/m²） 评估总价（万元） 

位于武昌区中北路

233号世纪彩城B区

怡苑2单元7层1号

房产 

126.2 2.39 30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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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系统说明 

1.本评估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和准确的 

2.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由系统通过算法模型得到的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

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3.评估方与本次估价的估价对象没有利害关系，也与有关当事人没有个人利害关系或偏见。 

4.系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输出

本估价报告。 

5.房屋建筑物的建筑面积系我公司委托武汉市房产测绘管理所测定，测绘管理所对测量结果

负责，本次估价以其出具的测量数据确认。 

7.本估价报告依据了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委托方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因资料失实造成

估价结果有误的，估价方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8.本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委托方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未经本评估机构

同意，估价报告不得向委托方及报告审查部门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凡因委托方使用估价

报告不当而引起的后果，估价方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9.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其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报告解释权为本评估机构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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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估价假设条件  

1、一般假设   

①本次评估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标的物数据等资料确认的房地产用途、建筑面积，并据此资料

评估估价对象的价值。   

②本报告出具的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及遇到自然力和其他不可

抗力可能对委估房地产价格造成的影响。  

③估价对象不考虑特殊买家的额外出价。   

④估价对象在缴纳国家规定有关费用后能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  

⑤由于未进行结构测试，因此标的物内部缺损不能确定，本次估价假设其完好。 

⑥假设估价对象均为合法使用和按现行用途继续使用。而且假设估价对象在估价目的经济行

为实现后，仍按照预定之开发经营计划、开发经营方式持续开发或经营，与估价对象经营有

关的国家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宏观环境相对稳定。 

2、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估价不存在尚未明确或不够明确的事项，无未定事项假设。  

3、背离事实假设   

本次估价不存背离事实的假设。  

4、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估价不存在不相一致假设。 

二、估价限制条件   

1.本报告得出的估价结果，仅反映估价对象在本次估价目的公开市场条件下的客观公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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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该结论仅适用于本次估价，不对其他用途负责。   

2.估价对象现状，以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为依据，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由委托方

负责。  

3.本估价结果是反映估价对象在本次估价目的下的价值，未考虑价值时点以后结构质量、使

用功能布局、设备安装和装修变化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4.由于收益年限（即土地使用终止日期）到期后，建筑物具有残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届满未到自然耐用

年限的建筑物有无偿征收和适当补偿两种途径，但由于受评估条件和资料限制，无法确定土

地使用权期限届满时建筑物补偿情况，故本次评估对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时后建筑物残值不

作考虑。   

5.系统在估价过程中所知悉的涉及估价对象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是依据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

料和承诺确定，我们未组织专项调查和向关联方核实，其真实性由委托方负责。  

三、估价报告及估价结果使用说明   

1.未经本公司同意，不得向估价报告审查部门以外的公司和个人提供本报告，也不能将全部

或部分内容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同时本公司承诺，未经委托方许可不将估价报告提供给无

关公司或个人。   

2.估价结果未考虑未来处置风险和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

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3.本次估价包含估价对象的房产及房产内部装修价值和所使用的土地使用权价值，但不包含

内部可移动设施、生产设备、相关债权债务和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估价对象为商业物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本次评估结论是估价对象无任何优先受偿款下的结果。   

4.本估价报告确定的估价结果为实时市场价格。如房地产市场价格发生重大变动，该估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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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需随之调整。 

估价结果报告 

一、 委托方 

估价委托方：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二、 估价方 

京东大数据评估平台 

三、 估价目的 

为标的物提供市场价值参考依据 

四、 估价对象 

标的物名称：位于武昌区中北路 233 号世纪彩城 B 区怡苑 2 单元 7 层 1 号房产 

地址：武昌区中北路 233 号世纪彩城 B 区怡苑 2 单元 7 层 1 号 

标的物信息 

房屋类型 普通住宅 产权年限 70 

建筑面积 126.2 平方米 房屋年限 满 5 年 

楼层 第 7/13 层 朝向 / 

户型 3 室 2 厅 2 卫 装修程度 简装 

是否腾空 否 电梯情况 一梯两户 

查封情况 有 产权归属 熊帮斌 

钥匙有无 无 租赁情况 无 

有无欠费 / 抵押情况 无 

产权证号 昌 200800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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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设施 

公交 
中北路地铁东亭站[公交站]， 地址：566,777,530 外

环,577,618,782,102,702,805,723,712,724 等 15 条线路 

中北路东亭[公交站]， 地址：627 

黄鹂路东亭小区[公交站]， 地址：712 

黄鹂路省报小区[公交站]， 地址：578 

秦园东路沙湖公园[公交站]， 地址：540,583,777,YX583,723 

医疗 
易修堂中医理疗(中北路店)，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天源城小区天府阁 A

座 3 单元 1201 号(青鱼嘴地铁站 e 出口) 

武汉瑞华医院，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227 附 7 

武昌区水果湖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32-8 号 

双艺堂理疗康复中心，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22 附 93 

武昌王璟玉西医内科诊所，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亭小区 42 栋 1 楼 

生活 
小雪建筑事务所，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24 号德成中心 806-807 室 

申通快递(车家岭)，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48 号 

德成地产，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德成中心 15F 

湖北华微律师事务所，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德成中心大厦 8 楼 803-805

室 

湖北文意律师事务所，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26 号德成中心 

教育 
世纪彩城艺术幼儿园，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积玉桥街办事处中北路东亭 

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86 

佳禾世纪彩城幼儿园，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佳禾世纪彩城幼儿园(东亭地铁站

西北) 

名师邦上门辅导，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22 号附 88 号武汉城市合伙人

基地 3 层(东亭第一小学旁) 

滨湖社区安全教育馆，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32 附 7 号附近 

五、 价值时点 

本次评估价值时点为：2018 年 7 月 24 日 

六、 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时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是指在本报告假设及限制条件下所评估出的客观合理价

格或价格应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成立的价格，即为估价对象在完全产权权利状态下

的市场价值。 

七、 估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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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法原则 

估价对象符合城市规划对土地用途、容积率、覆盖率、建筑用途等的要求，以估价对象合法

使用、合法处分为前提进行估价。 

2.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是指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在估价活动中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扰，独立开展估价

活动。“客观”是指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不受个人感情、好恶和偏见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进

行评估。“公正”是指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在估价活动中不偏袒相关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

公平正直地进行评估。 

3.最高最佳使用原则 

估价对象的使用状态不同时其价值也不同，应取其最高最佳利用状态，在法律上许可、技术

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的前提下，能使估价对象发挥最高价值的利用状态。 

4.替代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市场内效用相同的商品的价格趋于一致，即在同一供需范围内，具

有相同使用价值、替代可能的标的物之间，会相互影响和竞争，使价格相互牵制二趋于一致。 

5.价值时点原则 

同一个标的物在不同的时间上会有不同的价格。评估结果通常仅是求取估价对象在某个特定

时间上的价值。 

八、 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4.《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8 
 

5.其他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 

九、 估价方法 

本次评估标的物采用了决策树、SVM、多元回归随机森林回归、梯度上升回归树等分析预

测模型结合成本法、比较法、收益法进行评估。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通行的房产估价

方法有市场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成本法、基准地价修正法等；有条件选用市场比较法

进行估价的,应以市场比较法为主要的估价方法;收益性房地产的估价,应选用收益法作为其

中的一种估价方法。在无市场依据或市场依据不充分而不适宜用市场比较法、收益法、假设

开发法进行估价的情况下，可采用成本法作为主要的估价方法。 

成本法是求取估价对象在估计时点的重新购建价格和折旧，然后将重新购建价格减去折旧来

求取估价价值的方法。重新购建价格是指在估价时点重新取得全新状况的估价对象的必要支

出,或者重新开发建设全新状况的估价对象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折旧是指各种原因造咸

的估价对象价值的实际减损，其金额为估价对象在估价时点的市场价值与在估价时点的重新

购建价格之差。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

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比较法计算公式：Pi=P'*A*B*C*D；P=∑(Pi*权重系数)， 

式中：P-待估标的物评估价格，Pi-待估标的物比准价格，P'-可比交易实例价格，A-交易情

况修正系数，B-市场状况修正系数，C-区域因素修正系数，D-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成数将未来收益转化为价

值得到估价对象价格的方法。 

收益法计算公式：V=a/(r-g)*[1-(1+g)ⁿ/(1+r)ⁿ], 

式中：V-标的物价格，a-标的物年纯收益，r-标的物报酬率，g-收益年递增率，n-标的物有



9 
 

效使用年限 

决策树模型 (Decision Tree）是在已知各种情况发生概率的基础上，通过构成决策树来求

取净现值的期望值大于等于零的概率，评价项目风险，判断其可行性的决策分析方法，是直

观运用概率分析的一种图解法 

SVM 模型，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常简称为 SVM，又名支持向量网络）

是在分类与回归分析中分析数据的监督式学习模型与相关的学习算法。给定一组训练实例，

每个训练实例被标记为属于两个类别中的一个或另一个，SVM 训练算法创建一个将新的实

例分配给两个类别之一的模型，使其成为非概率二元线性分类器。此外，通过修改目标函数，

SVM 也可以用来做回归预测。 

多元回归模型，在回归分析中，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变量，就称为多元回归。事实上，

一种现象常常是与多个因素相联系的，由多个自变量的最优组合共同来预测或估计因变量，

比只用一个自变量进行预测或估计更有效，更符合实际。 

随机森林回归是一个包含多个决策树的分类器，并且其输出的类别是由个别树输出的类别的

众数而定。这个方法则是结合 Breimans 的"Bootstrap aggregating"想法和 Ho 的

"random subspace method" 以建造决策树的集合。 

梯度上升回归树 GBDT(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 又叫  MART（Multiple 

Additive Regression Tree)，是一种迭代的决策树算法，该算法由多棵决策树组成，所有

树的结论累加起来做最终答案。它在被提出之初就和 SVM 一起被认为是泛化能力较强的算

法。GBDT 中的树是回归树（不是分类树），GBDT 用来做回归预测，调整后也可以用于分

类。 

十、 评估结果 

根据数据参数计算、市场数据对比，综合分析影响标的物价值的各种因素，遵循估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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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估价程序，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标注，将评估算法与大数据模型结合，在满足本次评估

的全部假设和限制条件下，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间点 2018 年 7 月 24 日的市场价值为

RMB301.618 万元。 

 

评估结果明细表 

标的物名称 建筑面积 评估单价（万元/m²） 评估总价（万元） 

位于武昌区中北路

233 号世纪彩城 B

区怡苑 2 单元 7 层

1 号房产  

126.2 2.39 30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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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估价对象位置图 

 

二、 估价对象小区及室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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